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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安门医院济南医院 济南市中医医院

中医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委托培训协议书

甲方：广安门医院济南医院（济南市中医医院）

地址：济南市共青团路 76 号

法人代表：

乙方：

姓名： 培训专业：

性别： 身份证号：

学历： 毕业学校：

学位： 毕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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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及我省有关中医医师

规范化培训工作要求，为加强与规范临床医师的培养，经考核，

甲方同意接收乙方在甲方进行中医医师规范化培训，培训期

自 年 月至 年 月,共计 个月。培训期

间的相关事宜严格按照《国家、省卫健委有关中医医师规范化

培训工作指南》及《广安门医院济南医院 济南市中医医院中医

（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执行和管理。为

保证培训质量，明确双方在培训期间的权利和义务，在双方自

愿的基础上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方权利与义务

1. 甲方如实向乙方介绍本院中医医师规范化培训计划、安

排、考核、学员待遇等相关规定和要求。

2. 甲方严格按照《国家卫健委等 7 部门关于建立住院医师

规范化培训制度的指导意见》、《中医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工作

指南（第一版）》及培训大纲和培训标准细则的要求，对乙方进

行公共科目、临床实践技能和专业理论知识的规范化培训和考

核，使乙方达到中医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合格要求。

3. 甲方按国家有关规定将乙方纳入本院中医医师进行统一

管理。规范培训、严格考核，符合条件的乙方方可由甲方统一

安排参加中医医师规范化培训有关科目考试，并组织办理中医

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申领。

4. 培训期间，甲方保证乙方在履行岗位职责、完成培训任

务的同时，合法享受国家法定节假日。

5. 培训期间，甲方根据规培学员出勤和考核情况，按照国

家及省中医药管理局相关标准，按月发放规培补助。规培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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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国家补助、省级配套补助、院级补助、社保补助、住宿补

助等。住宿、餐饮等费用由乙方自行负责，甲方根据国家、省

相应标准给予补助。

6. 甲方有权对违纪和不服从管理的规培学员进行相应处分，

同时报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7. 根据国家、山东省有关法律法规、相应配套的政策与管

理制度，甲方有权对培训内容、实施办法及协议内容做出相应

调整。

二、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1. 乙方自愿以社会人身份到甲方参加中医医师规范化培训，

并如实向医院提供个人信息及相关资料。乙方的人事关系、人

事档案可交由人才服务中心代理，代理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

2. 乙方保证严格遵守国家的各项相关法律法规和甲方的各

项规章制度，服从甲方统一管理、培训及工作安排，认真履行

职责，完成培训和工作任务。

3. 乙方应按期通过国家执业医师考试、省卫健委组织的年

度考核和结业考核、医院组织的日常考核。否则，甲方有权给

予相应处理，包括延长培训时间、补考、重新轮科等，直至终

止培训。

4. 培训期间，因乙方原因引起医疗纠纷、差错或造成医疗

事故，给甲方造成一定负面影响或经济损失，乙方须依照有关

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承担相应责任。

5. 乙方因各种客观原因不能完成培训任务，或严重违反医

院规章制度，或因健康问题不适于继续培训者，本人应提前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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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向甲方提交书面终止培训申请，协商并妥善处理相关事宜后，

方可正式解除协议。乙方退回甲方为其发放的补助、补贴，甲

方有权对乙方要求赔偿。

6. 培训结束时，乙方经考核合格，可获得中医医师规范化

培训合格证书。

三、双方的特殊约定

1. 乙方在培训期间，除工作时间以外的安全由其个人负责。

2. 乙方在培训期间发生的责任赔付，按甲方住院医师的标

准承担相应责任，该责任不因为培训的学员身份而免除。

3. 培训期间，乙方与甲方系培训关系而非劳动用工关系，

甲方为乙方提供的补助、补贴，无论其数额大小，均不表明双

方存在劳动和人事关系。

四、其他事宜

1. 协议双方必须认真遵守本协议约定，除约定事由外，乙

方不得随意变更或解除协议。

2. 在执行过程中遇到问题或未尽事宜，双方应协商解决。

3. 本协议有效期三年，自协议签订之日起生效，一式三份，

甲方、乙方各执一份，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备案一份。

甲方代表（签字）： 乙方（签字）：

（公章） （手印）

签约日期： 签约日期：

注：本协议书使用 A3纸张正反面打印。


